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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张海英

“10月5日，四川通江县一自
媒体转发的《通江县餐饮行业制
止浪费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引发争议。《公约》规定，“2桌
及以上宴席：餐饮服务单位坚持
按每桌不超过18个菜品，价格不
低于588元的标准实施。”不少网
友认为，这不是在提倡节约，而
是在提倡餐饮涨价。

制止餐饮浪费已经成为一
种“全国行动”。上述通江县发布

《公约》的目的也是促进餐饮企
业节约，但“好心”办成了“坏
事”，其规定“每桌不超18个菜，

价格不低于588元”，并不是真正
节约，而是变相涨价——— 看似节
约了饭菜，却增加了消费成本，
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种不愿意
看到的“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至少有两层
内涵：一是促进粮食节约，让公
众养成良好习惯；二是避免餐饮
浪费也有降低餐饮消费成本之
效。但通江县的《公约》只体现出
粮食节约，并未体现出节约消费
者成本，反而增加消费者负担。

虽然该《公约》已从当地官
网撤下，但仍需反思三个问题：
首先，《公约》制定者是否理解

“制止餐饮浪费”内涵，是否持公

正态度？从全国各地制止餐饮浪
费的效果来看，既节约了粮食，
也考虑了消费成本，如“半份半
价”“小份适价”，但从《公约》来
看，通江县有关方面并未真正理
解“制止餐饮浪费”。

据说，该县制定《公约》的目
的，一是保证商家利润，二是防
止商家互相杀价。显然这两点都
是为商家利益考虑，完全忽视了
消费者的利益。换句话说，《公
约》制定者坐歪了屁股。无疑，不
管是制止餐饮浪费还是规范市
场行为，都不应该忽略消费者利
益，否则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其次，《公约》究竟是谁制

定，事后岂能互推责任？该《公
约》引发争议后，当地餐饮协会
负责人介绍，这是通江县商务局
用餐饮协会名义搞的。但该县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餐饮
协会定的条款。若《公约》引发赞
许，恐怕有关方面都会出来争
功；如今《公约》引发争议，有关
方面却都推卸责任。

从某种程度而言，有关方面缺
乏勇气和担当，比制定问题公约更
让人无法接受。按说，行业协会也
好，政府部门也罢，都应该对本职
工作高度负责，制定《公约》要认真
负责，有问题时要坦诚面对。

再者，当地官网对这种存在明

显问题的《公约》直接发布也值得
深思。假如该《公约》从制定到签发
再到公开发布等程序，层层严格把
关，恐怕不会是“病态呈现”。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公
约》涉嫌违法违规。商务部、国家
发改委2014年印发的《餐饮业经
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禁止餐
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而通江
县有关方面替餐饮经营者设置
最低消费，违反规定精神。另外，

《公约》规定“每桌不超18个菜，
价格不低于588元”还涉嫌违反

《反垄断法》规定。

“围堵婚车讨喜钱”频发，执法部门不能缺位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10月7日，濮阳市公安局龙华
区分局发布通报称，国庆长假期
间，建设路派出所接群众举报，有
人在濮阳市城区以拦截婚车方式
索要钱财。接报警后，建设路派出
所立即对该案立案调查。经查，该
案嫌疑人系高某某，于今年10月2
日、4日在城区内多次拦婚车索要
钱财，其行为已涉嫌违法。目前，
警方已将嫌疑人高某某抓获并按
照法定程序依法办理。

通过拦婚车向新人索要红
包、水果、喜糖、香烟等小物品，是
很多地方的风俗习惯，目的是烘托
出婚礼喜庆热闹的气氛。新人往往
也会准备一定的礼品主动送给围

观者，以讨个喜庆吉利。然而，如高
某某这种在马路上公然拦截婚车
索要钱财的行为，无疑已经超越了
风俗习惯的界限，实质上就是拦路
打劫、敲诈勒索，已经涉嫌违法犯
罪，公安部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既
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高某某被抓，让人拍手称快。
但在高兴之余，我们也要看到，社
会上还有不少人同高某某一样，
做着拦截婚车索要财物的“生
意”。报道中就提起了这样一件
事，就在前几天，河南省信阳市潢
川县便发生了一起大爷大妈围堵
婚车事件。这些人看到婚车经过
便蜂拥而上，讨要红包、香烟等

“彩头”，不给就堵在车前不让走，
令办喜事的新人怨声载道。

因此，高某某被抓，远没有到
事情画句号的时候。若想从根本上
遏制拦截婚车索要财物行为的发
生，相关部门还需要继续动真格。

事实上，对于拦截婚车索要
财物行为，并不缺少规章制度。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结伙斗殴、追
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任意损
毁、占用公私财物，构成“寻衅滋
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
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
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
诈勒索”。有这两种行为的，轻则
应受治安管理处罚，重则应承担
刑事责任。比如“强拿硬要公私财
物价值一千元以上”，即已达到

“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既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

何“拦婚车要红包”行为屡禁不
止？这其中，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
因，比如高某某就曾在2018年8月
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而其入狱的原因，就是拦截婚
车索要钱财。但更为关键的是执
法部门的“缺位”。

很多时候，执法部门不是不
能管，而是不想管。以潢川县发生
的事情为例，根据报道，拦截婚车
索要财物已形成为“产业”，大爷
大妈们都是有组织地拦车，最多
时能有30余人一起行动，在这种
情况下，执法部门竟然“无动于
衷”。直到舆情爆发，当地公安部
门表示，居民如若遇见可拨打110
报警，交警会在路上安排警力。从
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执法部门

的“不作为”，才使得拦截婚车索
要财物的人更加肆无忌惮。

在通告最后，警方写道，“鉴于
多数受害人没有报案，希望被高某
某敲诈勒索钱财的当事人、近亲属
和知情人积极向公安部门举报，提
供线索。”很显然，警方这是希望民
众遇到类似问题能够报警。这有个
前提，就是民众对执法部门要有足
够的信任。有鉴于此，执法部门既
要对围堵婚车索要财物的人员，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更要主
动打击涉恶涉黑行为，形成常态
化、长效化监管机制。特别是，要及
时惩戒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恶。唯
有如此，方能让人们收获更多的安
全感，不至于在这些随意滋事的小
恶行为发生时，选择忍气吞声。

执法部门既要对围堵婚车索要财物的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更要主动打击涉恶涉黑行为，
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

葛评论员观察

“节约公约”变“涨价公约”涉嫌违法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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